临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从轻行政处罚决定书
临市监轻处字〔2025〕1号
当事人基本情况:临江市宝有家电中心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92220681MACT7JBJ09                           

住所（住址）：临江市兴隆街2委11组交通小区1号楼                                       

经营者：刘宝有                 

2025年9月9日，我局执法人员在日常监督检查时，发现当事人未在规定时间内未报送2023年度、2024年度个体工商户年度报告，于2025年7月1日被列为经营异常名录情况。为进一步查清事实，我局于2025年9月9日立案。

经查，当事人于2023年8月10日办理注册登记，在临江市兴隆街2委11组交通小区1号楼开展经营活动。经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吉林)查询，当事人因未按规定报送2023年度、2024年度个体工商户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因经营者没有注意营业执照上“营业执照应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息公示系统报送上一年度报告”的相关提示，认为不报送年报没有任何影响，故未按规定时限报送年度报告。在执法人员指导下经营者于2025年9月9日补报了2023年度、2024年度年度报告。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现场检查笔录》一份，证明当事人经营情况；

2.《询问笔录》一份，证明当事人未能按时报送年报情况；                                                

3.《营业执照》复印件，证明当事人主体资格；                                        

4.刘宝有身份证复印件，证明负责人基本情况； 

5.现场检查照片一份，证明现场经营情况；

6.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平台截图一份，证明列入异常名录情况；

7.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平台截图一份，证明未报送2023年度和2024年度报告情况和补报。

我局于2025年10月22日向当事人送达了《临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从轻行政处罚告知书》（临市监轻处告字〔2025〕1号），将本局拟作出的从轻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内容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告知当事人。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向本局提出陈述、申辩。

当事人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六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市场主体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上一年度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七十条规定“市场主体未按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期限公示或者报送年度报告的，由登记机关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可以处1万元以下的罚款。”给予行政处罚。

当事人为个体工商户，经营规模较小，积极配合调查，主动改正违法行为，违法情节轻微未造成危害后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七十七条规定；“违反本实施细则规定，登记机关确定罚款幅度时，应当综合考虑市场主体的类型、规模、违法情节等因素。”结合《吉林省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则》第十二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依法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三）违法行为轻微，社会危害性较小的；”对当事人从轻处罚。

综上，当事人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六十三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七十条规定，结合本案实际情况，对当事人给予如下处罚：罚款500元，依法上缴国库。                                                        

请于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持吉林省非税收入电子缴款通知书到吉林临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政务中心支行将罚没款缴至吉林省非税收入待解缴帐户。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第（一）项的规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可以采取下列措施：（一）到期不缴纳罚款的，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加处罚款的数额不得超出罚款的数额；”并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如你（单位）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临江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临江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根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的有关规定，本局将通过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门户网站、专门网站等公示行政处罚信息。
特此告知

     临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印 章）         

  2025年11月 10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示本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三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一份送财务科。









